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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可行性綜合評估 

8.1 優先次序用地評選流程與評估準則 

在第二部分之第四章業已依初步篩選不適宜或不可能使用的用地，後續並

就各項可能性評估以及相關因子，就可能用地之優先次序進行探討。有關優先

用地評選作業流程如圖 8.1-1 所示。計畫在進行第二階段用地評估，將就「交

通運輸功能」、「銜接重大交通建設」、「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以及「可行性」

(包括工程、法令、財務、市場及土地取得可行性)等條件做為優先次序之評選

因子，請參見表 8.1-1 所示。最後根據評選結果之優先順序，選擇交通轉

運中心之優先區位。現就初步篩選因子說明如下：  

一、交通運輸功能 

由於交通轉運中心主要在提供大眾運輸的整合服務，因此就火車站現

有大眾運輸包括：鐵路、公路客運(國道、地方及市區客運)，能整合越多

者自然具備功能越佳；但同時，因場站是旅次集散點，自然接送轉乘等車

輛進出及停車是需評估的負面影響，透過內部化及分散化的規劃將能降低

其影響，另方面若場站區位交通環境優劣也會影響其進出順暢性及便捷

性。 

二、地方政府財政負擔  

交通轉運中心之設置除需工程經費以外，包括現有土地所屬或地上物

是否清除皆影響整體費用，土地若屬市府自屬最佳，一但屬於國有土地，

則需透過有償撥用(以公告現值計算)，但若屬民間則需透過協議價購或徵

收(以公告現值加計四成計算)，其間成本有所差異。 

三、銜接重大交通建設 

交通轉運中心若能與重大交通建設配合，將可以發揮互補加乘效果，

尤其是大眾運輸的交通建設。 

四、可行性評估 

依前面各章節的可行性評估內容，包括工程、法令、市場、財務及土

地取得可行性等進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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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交通轉運中心區位研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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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交通轉運中心用地優先次序評估準則體系表 

目標 指標 評估準則 評量方式 

交通運輸功能 整合運具別  
規劃整合鐵路、國道客運、地方客運及

市區客運愈多者愈佳 

 附屬設施完備 
提供完善的臨停空間、停車空間及計程

車排班 

 周邊交通環境 周邊交通複雜度越小越好 

政府財政負擔  總工程費用 
嘉義市政府需負擔的總工程費用愈低

愈佳 
銜接重大交通建設 建設配合度 可配合的交通建設 

交通

轉運

中心

優先

建議

位址  

可行性 
工程、法令、市場、

財務及土地取得 
依各可行性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8.2 交通轉運中心優先用地評選 

有關交通轉運中心可能用地之優先評選，將次序就「交通運輸功能」、「銜

接重大交通建設」、「地方政府財政負擔」以及「可行性」(包括工程、法令、

財務及土地取得可行性)等條件進行分析。 

一、交通運輸功能評估 

由表 8.2-1 顯示，以交通運輸功能而言，在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的位

址評估上，建議以台鐵後站廣場為優先，其次為台鐵舊有員工宿舍。在永

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以嘉義車站高架化的位址為主。 

二、政府財政負擔  

由表 8.2-2 顯示，考量市府的財政負擔，在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的位

址評估上，建議以台鐵後站廣場為優先，其次為台鐵舊有員工宿舍。在永

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以嘉義車站高架化的位址為主。 

三、銜接重大交通建設 

由表 8.2-3 顯示，在銜接重大交通建設上，在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的

位址評估上，建議以台鐵後站廣場為優先，其次為台鐵舊有員工宿舍。在

永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以嘉義車站高架化的位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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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評估準則分析-交通運輸功能 

評估準則 位址 結果 說明 

員工宿舍 中 
可提供國道、地方與市區公車的整合，屬於公路客運本身的

轉運整合。 

後站廣場 高 
廣場配合與台鐵後站共構，可完整提供鐵路、國道、地方與

市區公車的整合，可成為第一級轉運中心的功能 
整合運具

別 

台鐵火車站 高 
未來配合鐵路高架化，亦可完整提供鐵路、國道、地方與市

區公車的整合，可成為第一級轉運中心的功能 
員工宿舍 高 面積達近 15,000m2，可提供充足的臨停與停車需求。 

後站廣場 中 
面積僅 7,100m2，除透過下挖一層來提供停車需求外，尚協

調台鐵將周邊工務用地作為收費停車使用。 
附屬設施

完備 

台鐵火車站 高 可透過整體開發，提供充足的臨停與停車需求。 

員工宿舍 差 

1.需賴林森西路進出，依區位及動線而言，多數進站路線或

車輛需於林森西路左轉，對於道路交通影響大。 
2.站前所面臨的中山路及林森西路現況路口複雜，車輛匯集

嚴重，道路服務水準落於 E 級以下。 
3.國道客運路線由嘉義交流道至交通轉運中心，需繞經嘉雄

陸橋，除路途較遠，道路交通亦較差。 

後站廣場 佳 

1.後站現況發展單純，道路較寬服務水準良好，包括友忠

路、博愛路及中興路皆超過 25M。 
2.站前廣場屬較封閉性服務點，車輛動線可以單純化。 
3.國道客運路線可直接由北港路轉友忠路或博愛路，避開市

區較擁塞的路段。 

周邊交通

環境 

台鐵火車站 佳 
可以整體規劃，包括前後站道路之銜接及高架下的平面道路

服務，皆可讓交通更加順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8.2-2 評估準則分析-政 府 財 政 負 擔  

評估準則 位址 結果 說明 

員工宿舍 中 
市府需負擔工程經費約 0.14 億元、土地費用 4 億元，

拆遷補償費 0.5 億元，合計約 4.64 億元。 

後站廣場 低 市府需負擔總工程經費約 0.29 億元。 
總工程費

用 

台鐵火車站 高 
嘉義市政府需負擔工程經費約18.4億元、土地費用16.3

億元，合計約 35 億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8.2-3 評估準則分析-銜接重大交通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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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

則 

位址 結果 說明 

員工宿舍 低 

1.無。 

2.在鐵路高架化因建議作為吸引民間投資的聯合開發大

樓，相關設施需完全拆除。 

後站廣場 中 

1.配合高鐵 BRT 路線之服務，可整合納入服務規劃。 

2.在鐵路高架化其相關設施，如地下停車場等仍可繼續

使用。 

建設配

合度 

台鐵火車站 高 可成為主導性交通建設，以整合其他相關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四、可行性評估 

綜合前述有關法令、工程、財務及土地取得可行性之評估，由表 8.2-4 顯

示，先期交通轉運中心具有可行性，永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在 BOT 上較不樂

觀。就整體評估而言，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的位址評估上，建議以台鐵後站廣

場為優先，其次為台鐵舊有員工宿舍。在永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以嘉義車站高

架化的位址為主，請參見表 8.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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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4 評估準則分析-可行性分析 

可行性評估要項 評估說明 民間參與之
可行性研判

是否會減
損交通轉
運中心服
務性及公
益性 

1.考量交通轉運中心經營之專業性，由民間機構經營時，政府
提供相關的配合措施，使民間機構能在依定的基礎上，提供
更佳轉運之服務。 

2.市府可透過雙方合約機制規範與督導民間機構之營運，機動
檢討經營策略與方向，避免營運上之疏失。 

可行 興辦 
目的 

能否減輕
政府負擔 

由民間負責營運，政府可精簡人員之編制，並節省營運費用 可行 

法律 
可行性 

是否符合
促參法相
關規定 

交通轉運中心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二條
規定交通建設中之轉運站設施，故可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法之相關程序辦理民間參與作業。同時交通轉運中心面積皆在
0.5 公頃以上，可依促參法規定，享有相關租稅優惠。 

可行 

工程 
可行性 

是否符合
規模需求 

依評估，交通轉運中心最低規模需要 0.66 公頃以上，台鐵舊有
員工宿舍、台鐵後站廣場或嘉義火車站皆可達到此一最低需求。 

可行 

土地取
得可行
性 

土地是否
可以取得 

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之台鐵舊有員工宿舍為台鐵所有，可以辦
理有償撥用，台鐵後站廣場多屬市府所有；嘉義火車站屬於台
鐵所有，開發主辦機關為中央，交通轉運中心可列入併同開發。 

可行 

設施需求
市場 

先期性交通轉運中心以轉運之乘客服務為主，有關商業屬於小
規模服務性質，因此有其轉運人潮之機基本市場。永久性交通
轉運中心則需視未來包括二岸旅遊市場情況而定。 

市場 
可行性 

遊客人數
的預估 

配合故宮南院及阿里山森林鐵路、遊樂區之特色與吸引力，訪
客數將可持續穩定的成長。 

條件可行 

財務可行性—條件可行 
整體財務評估在政府負責用地取得與建造工程經費下，以 OT 方式可推動交通轉運中心建置。

1.台鐵舊有員工宿舍與台鐵後站廣場                                    單位：仟元 

財務報酬指標/方案 台鐵舊有員工宿舍 台鐵後站廣場 

營建工程經費 92,481,384 193,098,945 
開辦權利金 35,000,000 元 9,500,000 元 
營運權利金 5% 3% 

計畫 NPV 550,416 234,600 

計畫 IRR 10.3% 10.31% 

股東 NPV 506,308 234,600 

股東 IRR 10.3% 10.31% 

計畫回收年限 第 8 年 第 8 年 

股東回收年限 第 8 年 第 8 年 

2.嘉義車站高架化 
依據財務計畫分析結果，按折現率 7.18%計算，計畫淨現值為負 89.8 億元、益本

比為 0.46、內部報酬率 4.10%，綜合評估顯示民間參與站區開發，將不具財務可行性。

綜合評估結果 本計畫實屬有條件之可行，先期交通轉運中心之關鍵條件在於政府是否負擔
土地取得及興建成本，採 OT 方式推動；永久性交通轉運中心則由採中央負
責推動納入高架化整體工程，但引進民間參與投資開發則不樂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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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5 交通轉運中心區位研選程序 

先期交通轉運中心 
永久性交通轉運中

心 指標 評估準則 

台鐵員工宿舍 台鐵後站廣場 台鐵火車站 

 整合運具別  中  高  高  

交通運輸功能 附屬設施完備 高 中* 高 

 周邊交通環境 差 佳 佳 

政府財政負擔  總工程費用 中 低 高 

銜接重大交通建設 建設配合度 低 中 高 

 法令 可行 可行 可行 

 工程 可行 可行 可行 

可行性 市場 可行 可行 條件可行 

 土地取得 可行 可行 可行 (中央負責)

 財務 可行(OT) 可行(OT)  BOT 不樂觀 

綜合評估次序 2 1 1 
註：台鐵後站廣場除與台鐵後火車站共構外，並應同時協調台鐵提供周邊空地作為收費停車使

用，以完善周邊轉乘設施規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